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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工程签约的公告 

  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公告了关于东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东阿县建设

路和子建路地下管廊、道路建设和车站路道路建设项目的《关于重大工程中标公

告》（详见公告 2016-028）。 

近日，公司与东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山东省东阿县正式签订了《东阿县

政府采购合同书》。 

一、合同的基本情况 

经过公开招标，东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选择江苏花

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为东阿县建设路和子建路地下管廊、

道路建设和车站路道路建设项目承包商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

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，甲、乙双方签订本工程合同。 

东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政府工作部门，主要职能包括：拟定全县城市建

设、村镇建设、工程建设、建筑建材业等有关政策并组织实施；提报和组织编制

市政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年度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；指导全县建筑活动，规范建

筑市场，指导监督建筑市场准入、工程招投标、工程监理以及工程质量和安全，

负责建筑市场的监察和管理；负责全县城区内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

及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；负责全县村镇规划建设等工作。 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工程概况  

工程概况：东阿县建设路和子建路地下管廊、道路建设和车站路道路建设项

目  



工程地点：东阿县建设路、子建路和车站路 

工程内容及工程量：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、工程量清单、招标文件内容承诺。 

工程质量标准：合格  

工期要求：合同签订后 270 日历天 

（二）合同价款及结算付款方式  

合同价款：人民币 13749.23425 万元（壹亿叁仟柒佰肆拾玖万贰仟叁佰肆拾

贰元伍角整）。 

付款方式：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年底付合同价款 30%，第二年年底付合同价

款的 20%，第三年年底付合同价款的 20%，第四年年底付合同价款的 20%，第

五年年底按审计结论无息付清余款。 

（三） 违约责任 

本合同签订后，双方不得随意更改和违背，因违约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违

约方承担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条款进行处罚。 

1、如因乙方原因造成质量事故，经济责任自负，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

直接和间接损失。 

2、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交竣工日期进行施工，若因乙方原因不能

按时完成的，每拖延一天罚款 2000 元，误期赔偿费限额为合同价款 1%。 

（四）争议解决方式 

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当合同文件内容含糊不清或不

相一致时，在不影响工程正常进行的情况下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双方协商不成时，

向东阿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项目合作期内，公司将获得长期、稳定的收益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将产

生积极的作用。 

2、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没有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

合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。 

四、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、合同价格、付款方式、履行期限等做出明确约定，



合同各方均具有履约能力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、市场、技术等

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，存在受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

致部分或全部合同无法履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3 日    


